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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其顿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加强两国植物检疫领域的双

边合作，防止有害生物从缔约一方境内传入对方境内并蔓延，保护缔约双方的植物生产和植物资

源，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和科技交流的发展，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本协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植物”是指活的植物及其器官，包括种子和种质。 

 

(二)"植物产品”是指未经加工的植物性材料 (包括谷物)和那些虽经加工，但由于其性质或加工的

性质而仍有可能造成有害生物传入和扩散危险的产品。 

 

(三)"有害生物”是指任何对植物或植物产品有害的植物、动物或病原体的种、株(品)系、或生物

型。 

 

(四)"检疫性有害生物”是指对受其威胁的地区具有潜在经济重要性、但尚未在该地区发生，或虽

已发生但分布不广并进行官方防治的有害生物。 

 

(五)"限定非检疫性有害生物”是指虽为非检疫性有害生物，但其在用来种植的植物中的存在，危

及这些植物的预期用途而产生无法接受的经济影响，因而在输入的缔约方境内受到限制的有害生

物。 

 

(六)"限定物”是指任何能藏带和传播有害生物的需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仓储地、包装、运输

工具、集装箱、土壤或任何其他生物、物品或材料，特别是在涉及国际运输的情况下。 

 



(七)"植物检疫证书”：是指参照《国际植物保护公约》模式证书所制定的证书。 

 

第二条 

 

一、缔约双方将支持、履行和发展双方植物检疫的合作。 

 

二、执行该协定要符合缔约双方现行的有关植物检疫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第三条 缔约双方主管机构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将任何检疫性有害生物或限定非检疫性有害

生物从一方境内传入对方。 

 

第四条 缔约一方输往对方的任何限定物，均需符合下列规定： 

 

(一)输往对方的限定物必须符合对方的检疫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输往对方的限定物进行严格检

疫，并附有输出方的官方出口植物检疫证书，证明该批货物不带有对方所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

和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植物检疫证书必须用英文写成，也可加上出口国的官方语言。 

 

(二)应避免使用草秆、叶子和其他可能被病虫害感染的植物材料作包装和铺垫材料，可以使用

纸、合成材料和经缔约双方认可的其他包装材料。运输工具、包装、铺垫材料要经过适当的检疫

处理。 

 

(三)不得将土壤出口或随货物传带到对方。 

 

第五条 

 

一、缔约一方有权依照本国的植物检疫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从对方输入的限定物实施检疫。发

现问题时有权对受感染的限定物进行检疫处理。 

 

二、缔约一方在检疫过程中如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或不符合有关植物检疫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或本协定有关规定的情况，应及时通知另一方。 



 

第六条 

 

一、为促进贸易的发展，在必要时或根据要求，缔约双方可在出口一方共同实施植物检疫。 

 

二、缔约双方共同检疫时，必须遵守进口国关于输入商品的有关规定。 

 

三、共同检疫的地点、检查程序、检查条件和日期由缔约双方主管机构共同商定。 

 

第七条 

 

一、缔约双方应当交换各自国家正在执行的有关植物检疫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 

 

二、缔约双方应当相互支持植物检疫专家的技术交流。 

 

三、缔约双方应当加强在植物检疫措施和防治方面的科技合作，对在此基础上获得的成果及信

息，未经对方同意不得转让给第三方。 

 

第八条 

 

一、缔约双方负责本协定的实施机构分别是： 

 

中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马方：马其顿共和国农业、林业和水利部。 

 

二、为实施本协定，上述机构经商议可以对一些特殊事项制定附加规定。 

 



三、在必要时，缔约双方将召集联合会议，讨论和解决本协定中有关双方合作的事项。每次联合

会议的时间、地点、日程以及费用等问题由缔约双方商定。 

 

第九条 本协定不影响缔约双方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以及作为国际组织成员

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 

 

第十条 在解释和实施本协定过程中出现争议或问题时，缔约双方应通过磋商来解决。 

 

第十一条 修订本协定须经双方同意并通过外交途径相互照会确认。 

 

第十二条 本协定将自缔约双方完成各自法律程序，并相互照会通知对方之日起第六十天生效。 

 

本协定有效期五年。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本协定期满前六个月未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对方终止本协

定，则本协定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顺延。 

 

缔约双方全权代表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二 00 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英文和马其顿文写成，

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对文本的解释发生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马其顿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杜青林         斯洛博丹·查舒莱 


